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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命名无锡市、江阴市、沛县

为江苏省生态园林城市的通知

苏政办发〔2022〕16号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近年来，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

金山银山的理念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安排部署，扎实开展省生态园林城市创建

工作，在改善人居环境、提升城市品质、塑造城市特色、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取

得了积极成效，有效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江苏省生态园林城市标

准》和《江苏省生态园林城市申报评选办法》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命名无

锡市、江阴市、沛县为江苏省生态园林城市。

希望被命名的城市再接再厉、开拓创新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创建成果，不

断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水平。全省各地要以被命名的城市为榜

样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

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切实转变城市发展

方式，加快推进园林绿化建设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，不

断优化人居环境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，切实履行“争当表率、争做示范、走在

前列”光荣使命，奋力谱写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2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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